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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與
㈷
福 

 
 
 
 
 

理
事
長 

胡
大
興 

 
 

時
光
荏
苒
，
很
快
地
我
們
台
北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第
十
五
屆
理
監
事
的
任
期
將
要
屆
滿
，
在
今
︵
一
一
二
︶
年
六
月

十
日
的
會
員
大
會
，
即
將
迎
來
第
十
六
屆
的
換
屆
選
舉
。 

 
 

過
去
四
年
，
我
們
十
五
屆
理
監
事
團
隊
精
誠
合
作
，
無
私
奉
獻
，
在
六
○
三
期
︽
浙
江
月
刊
︾
︿
繼
往
開
來
，
再

創
新
局
﹀
一
文
中
，
大
興
曾
列
出
的
四
大
工
作
要
目
，
分
別
是
： 

 
 
 
 

服
務
鄉
親
，
凝
固
鄉
誼 

 
 
 
 

增
加
會
員
，
舉
辦
活
動 

 
 
 
 

深
化
管
理
，
活
化
公
產 

 
 
 
 

擴
大
交
流
，
情
繫
中
華 

 
 

但
因
為CO

V
ID

-19

新
冠
病
毒
在
過
去
三
年
多
的
疫
情
大
流
行
，
為
了
避
免
﹁
群
聚
感
染
﹂
，
保
護
鄉
親
大
眾
，

我
們
不
得
已
停
辦
了
例
行
的
﹁
春
節
會
員
大
會
及
餐
敘
聯
誼
﹂
、
﹁
獎
學
金
頒
獎
典
禮
﹂
等
活
動
；
以
往
每
年
夏
季
的

﹁
大
專
學
生
夏
令
營
︱
浙
江
行
﹂
及
秋
季
的
﹁
金
秋
故
鄉
遊
﹂
，
也
在
兩
岸
防
疫
隔
離
各
十
四
天
，
合
計
漫
長
二
十
八

天
的
困
難
下
，
只
得
暫
時
中
斷
，
實
況
如
此
不
堪
，
確
實
真
是
無
奈
！ 

 
 

不
過
在
其
他
方
面
，
倒
也
頗
有
些
值
得
一
提
之
處
： 

一
、
修
改
本
會
章
程
：
增
加
納
入
設
籍
在
新
北
市
及
基
隆
市
的
鄉
親
為
正
式
會
員
︵
之
前
為
贊
助
會
員
︶
，
擴
大
會
員

基
礎
；
同
時
加
強
對
本
會
財
產
處
分
之
管
理
，
除
理
事
會
先
通
過
後
，
必
須
經
會
員
大
會
之
表
決
通
過
︵
之
前
不

必
經
過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
；
並
在
涉
及
選
舉
與
罷
免
理
監
事
情
事
時
，
其
有
效
會
員
資
格
之
認
定
，
必
須
入
會
期

滿
六
個
月
以
上
︵
之
前
僅
需
入
會
即
可
投
票
︶
。
這
些
章
程
的
修
訂
，
切
合
防
弊
興
利
，
與
時
俱
進
，
進
一
步
保

障
會
員
與
本
會
權
益
。 

二
、
深
化
﹁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
的
管
理
：
本
屆
起
增
聘
優
質
人
員
，
全
年
三
六
五
天
對
外
開
放
服
務
，
方
便
鄉
親
及
民

眾
掃
墓
及
祭
祀
祖
先
，
另
推
展
多
項
維
護
及
修
繕
工
事
，
做
到
高
效
益
比
的
管
理
與
服
務
績
效
。
同
時
本
屆
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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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江
月
刊
︾
每
期
固
定
推
出
﹁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福
地
服
務
專
欄
﹂
，
四
年
於
斯
，
從
不
中
斷
；
其
中
提
到
的
沿

革
、
法
規
、
變
遷
及
展
望
，
內
容
精
湛
，
這
裡
感
謝
執
筆
的
胡
樹
東
理
事
，
勇
於
任
事
，
從
不
言
倦
。 

三
、
接
受
﹁
聯
誼
總
會
﹂
資
源
：
大
興
已
將
自
己
擔
任
總
會
長
的
︻
浙
江
省
旅
台
灣
同
鄉
聯
誼
總
會
︼
的
業
務
在
二
○

二
二
去
年
底
併
入
予
台
北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
聯
誼
總
會
的
二
百
餘
位
會
員
也
已
全
數
轉
介
加
入
本
會
；
並
已
將
在

二
○
○
六
年
六
月
創
刊
的
聯
誼
總
會
會
刊
︽
台
浙
天
地
︾
︵
當
時
聯
誼
總
會
創
會
總
會
長
為
先
母
胡
李
世
美
女
士

，
後
擔
任
本
會
第
十
四
屆
理
事
長
︶
迄
至
二
○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第
六
十
七
期
季
刊
止
，
共
計
十
六
年
度
裡
，
累
計

上
千
萬
字
的
全
部
內
容
，
全
數
授
權
本
會
︽
浙
江
月
刊
︾
無
償
使
用
，
這
裡
面
有
接
近
三
千
篇
的
精
彩
台
浙
相
關

文
章
，
誠
摯
感
謝
︽
台
浙
天
地
︾
的
留
問
政
主
編
︵
青
田
︶
十
六
年
的
熱
忱
服
務
同
鄉
，
貢
獻
良
多
，
目
前
︽
台

浙
天
地
︾
文
檔
都
也
已
在
本
會
網
站
更
新
，
今
後
資
源
結
合
，
力
量
更
大
。 

四
、
和
氣
致
祥
，
和
以
為
貴
：
本
屆
由
夏
漢
容
名
譽
理
事
長
指
導
及
支
持
，
承
蒙
斯
孝
坤
前
理
事
長
、
吳
紹
起
前
理
事

長
等
鄉
賢
前
輩
之
關
愛
，
樓
文
淵
常
務
理
事
、
仇
鼎
財
常
務
理
事
及
金
國
銓
常
務
理
事
三
位
耆
老
的
指
導
︵
尤
其

感
謝
金
常
務
為
本
會
重
塑
先
祖
父
胡
故
理
事
長
維
藩
之
﹁
凌
雲
堂
﹂
銅
像
，
親
撰
誄
文
︶
。
在
這
兩
年
清
明
法
會

，
與
會
理
監
事
分
別
拜
祭
了
郭
驥
︵
外
川
︶
及
葉
潛
昭
兩
位
故
理
事
長
之
墓
園
與
靈
位
，
感
受
到
同
鄉
前
輩
們
精

神
的
傳
承
，
更
是
希
望
凝
固
鄉
誼
，
情
繫
中
華
，
兩
岸
和
衷
共
濟
！ 

 
 

道
別
在
即
，
離
情
依
依
；
在
此
要
特
別
感
謝
本
屆
的
好
夥
伴
，
駱
尚
廉
副
理
事
長
與
方
偉
光
常
務
監
事
，
以
及
所

有
的
理
監
事
先
進
好
朋
友
們
；
對
於
本
會
會
務
、
月
刊
及
墓
園
的
工
作
同
仁
，
感
謝
：
游
宜
榛
總
幹
事
、
陳
晃
麟
主
編

、
朱
君
頤
墓
園
管
理
主
任
、
廖
靜
彥
墓
園
幹
事
及
王
咨
尹
會
務
幹
事
等
五
位
，
感
謝
您
們
在
過
去
四
年
的
認
真
服
務
與

付
出
。 

 
 

大
興
先
前
即
表
態
不
再
戀
棧
，
讓
賢
薦
優
，
期
望
得
卸
仔
肩
。
這
次
本
會
十
六
屆
理
監
事
換
屆
選
舉
，
在
公
開
、

公
平
、
公
正
的
基
礎
上
，
至
盼
選
賢
與
能
，
服
務
鄉
親
。
最
後
，
祝
福
本
會
會
務
更
創
新
猷
，
蒸
蒸
日
上
，
更
祝
福
每

一
位
鄉
親
平
安
喜
樂
，
闔
第
康
泰
！ 

 

鄉
末 

胡
大
興 

敬
上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五
月
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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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徐
憶
㆗
鄉
賢
百
歲
嵩
壽  

 
 
 
 

樓
文
淵 

 
 

今
年
欣
逢
蕭
山
同
鄉
大
老
徐
憶
中
鄉
賢
百
歲
嵩
壽
。
榮
蒙 

總
統
賜
頒
壽
屏
、
壽
禮
為

賀
。
此
不
僅
為
徐
公
個
人
之
喜
，
亦
為
同
鄉
友
好
同
登
壽
域
之
樂
。
吾
人
來
台
避
秦
，
共
同

努
力
建
設
台
灣
、
富
裕
台
灣
，
而
使
人
人
健
康
長
壽
。
徐
公
早
年
來
台
，
亦
經
艱
困
、
刻
苦

、
努
力
階
段
，
而
後
事
業
有
成
，
更
有
美
滿
婚
姻
，
而
今
子
孝
孫
賢
，
為
人
稱
羨
。 

 
 

徐
公
與
筆
者
均
為
蕭
山
南
鄉
山
林
人
士
。
其
居
桃
林
山
中
，
余
住
筆
架
山
下
，
相
去
約

十
華
里
，
遙
望
隱
約
，
可
見
山
嵐
飄
渺
，
炊
烟
裊
裊
，
兩
地
均
在
山
林
之
中
，
頗
有
地
靈
人

傑
之
氣
。
現
經
改
造
為
觀
光
鄉
村
，
誠
出
意
料
。
徐
公
為
一
有
才
之
智
者
，
望
重
鄉
林
，
並

能
善
與
人
同
，
早
年
返
鄉
觀
久
違
之
家
鄉
，
仍
如
往
昔
，
不
惜
出
資
整
修
狹
窄
道
路
與
橋
樑

，
加
速
鄉
村
經
濟
發
展
並
列
為
觀
光
鄉
村
。
此
為
徐
公
對
睽
違
四
十
餘
年
家
鄉
的
報
答
。 

 
 

而
在
台
灣
，
台
北
市
蕭
山
同
鄉
會
成
立
已
七
十
年
，
徐
公
自
始
致
力
會
務
，
籌
置
會
館

，
無
不
盡
全
力
以
赴
，
貢
獻
良
多
，
功
不
可
沒
。
徐
公
尤
好
尊
賢
交
友
，
草
書
聖
者
美
髯
公

于
右
老
，
早
年
指
導
徐
公
經
營
出
版
事
業
之
道
，
開
啟
其
事
業
之
門
道
。
又
承
太
極
拳
大
師

鄭
曼
青
先
生
之
器
重
，
授
以
太
極
拳
精
髓
。
歷
數
十
年
學
習
傳
授
，
為
台
灣
太
極
拳
界
之
翹

楚
，
名
滿
國
內
外
。
曾
多
次
率
同
﹁
時
中
學
社
﹂
同
好
前
往
國
內
外
宣
揚
國
粹
，
表
現
優
良

，
常
載
譽
而
歸
。
此
皆
徐
公
有
恆
心
、
有
毅
力
而
致
之
。
相
知
相
交
逾
八
十
載
，
今
欣
逢
徐

公
期
頤
嵩
壽
，
虔
祝
其
壽
比
南
山
，
福
如
東
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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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逢
國
難
投
筆
從
戎
報
效
國
家 

 
 

留
問
政
先
生
係
浙
江
青
田
阜
山
鄉
的

農
家
子
弟
，
出
生
於
我
國
慘
遭
日
本
侵
凌

的
抗
戰
時
期
，
在
戰
爭
炮
火
對
生
命
的
無

辜
殘
殺
與
物
質
極
端
匱
乏
的
惡
劣
環
境
下

成
長
，
所
以
從
小
深
切
體
認
到
國
家
的
重

要
。
於
國
共
內
戰
最
激
烈
時
，
他
在
杭
州

看
到
孫
立
人
將
軍
招
兵
的
告
示
，
決
定
投

效
軍
旅
從
軍
報
國
。
後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
隨
軍
抵
達
臺
灣
省
台
南
市
，
編
進
入

伍
生
總
隊
，
接
受
入
伍
教
育
及
嚴
格
的
體

能
訓
練
，
期
滿
後
先
後
考
進
陸
軍
官
校
第

四
軍
官
訓
練
班
、
第
十
八
期
正
科
及
陸
軍

官
校
第
二
十
四
期
砲
科
，
畢
業
後
分
發
野

戰
砲
兵
第
十
團
服
務
。
曾
參
與
一
九
五
四

年
的
九
三
金
門
砲
戰
。
歷
任
營
作
戰
官
後

，
奉
命
調
至
國
防
部
特
種
幹
部
訓
練
班
，

接
受
兩
棲
作
戰
、
空
中
跳
傘
、
心
理
作
戰

及
野
外
與
海
上
救
生
等
訓
練
。
特
種
部
隊

成
立
後
，
擔
任
少
校
分
隊
長
並
兼
任
海
上

救
生
等
課
程
之
教
官
，
都
表
現
了
優
良
的

成
績
，
榮
獲
五
星
寶
鼎
及
忠
勤
勳
章
等
獎

勵
。 

任
大
中
學
教
官
職
務
作
育
英
才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奉
調
擔
任
預
訓
部
訓

練
處
計
劃
科
參
謀
，
負
責
大
專
預
備
軍
官

畢
業
前
一
年
之
暑
期
集
訓
班
業
務
，
並
撰

寫
蔣
公
視
察
時
之
簡
報
，
成
績
優
良
，
受

到
長
官
們
特
別
青
睞
及
鼓
勵
。
另
曾
參
加

國
防
部
三
軍
軍
官
論
文
比
賽
，
以
︿
論
海

島
防
禦
作
戰
﹀
榮
獲
第
一
名
、
記
大
功
一

次
及
考
績
優
等
的
獎
勵
。
民
國
五
十
年
以

最
優
等
成
績
考
取
教
育
部
高
中
以
上
學
校

第
十
四
期
軍
訓
教
官
，
在
政
戰
學
校
受
訓

後
分
發
至
省
立
高
雄
中
學
擔
任
教
官
，
因

個
人
經
歷
優
良
，
受
聘
兼
任
訓
育
組
長
負

責
對
學
生
之
品
德
教
育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暑
期
，
受
救
國
團
聘
請
擔
任
暑
期
高
雄
地

區
工
業
參
訪
團
總
領
隊
，
因
表
現
優
越
，

受
大
同
公
司
邀
請
，
經
教
育
部
軍
訓
處
核

准
，
改
調
大
同
工
學
院
及
大
同
高
職
學
校

的
教
官
，
並
兼
任
校
內
青
年
救
國
團
及
知

青
黨
部
等
多
項
職
務
，
任
勞
任
怨
，
受
到

學
校
之
重
視
。
軍
職
退
役
後
，
因
曾
經
省

教
育
廳
高
中
教
師
檢
定
及
格
，
具
備
教
師

任
用
資
格
蒙
學
校
續
聘
擔
任
三
民
主
義
、

近
代
史
及
公
民
課
之
教
師
。
其
間
曾
介
紹

不
少
優
秀
青
年
加
入
國
民
黨
，
畢
業
後
步

入
社
會
，
都
有
傑
出
表
現
，
對
黨
國
貢
獻

良
多
。 

長
期
編
輯
︽
青
田
會
刊
︾
及
︽
台
浙

天
地
︾ 

 
 

前
副
總
統
陳
誠
是
青
田
人
，
一
九
六

五
年
臨
終
前
囑
咐
鄉
親
們
要
成
立
青
田
同

鄉
會
。
留
問
政
先
生
從
開
始
的
籌
備
會
就

積
極
參
與
，
因
此
認
識
許
多
青
田
鄉
賢
，

更
瞭
解
故
鄉
的
風
土
人
情
等
文
化
。
後
擔

任
同
鄉
會
理
事
，
並
被
推
薦
出
任
︽
青
田

會
刊
︾
總
編
輯
，
時
間
持
續
長
達
七
年
餘

，
其
任
勞
任
怨
的
服
務
精
神
，
深
獲
兩
岸

 

向
青
田
鄉
賢
︽
台
浙
天
地
︾
主
編 

留
問
政
先
生 

致
敬 

陳
晃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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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胞
們
的
肯
定
。
自
留
先
生
接
辦
︽
青
田

會
刊
︾
後
，
改
革
版
面
，
充
實
內
容
增
長

了
刊
物
的
知
名
度
，
發
行
遍
及
青
田
世
界

各
地
僑
胞
，
足
證
留
先
生
對
會
刊
之
盡
心

盡
力
，
方
有
此
人
人
愛
讀
讚
美
的
成
果
。

此
外
他
也
參
加
浙
江
省
旅
臺
灣
同
鄉
聯
誼

總
會
，
歷
任
常
務
委
員
，
並
一
直
兼
任
︽

台
浙
天
地
︾
的
總
編
輯
長
達
十
五
年
之
久

，
對
兩
岸
甚
至
海
內
外
浙
籍
同
胞
的
交
流

溝
通
貢
獻
良
多
。
︽
台
浙
天
地
︾
創
辦
以

來
向
兩
岸
發
行
，
一
般
對
其
評
價
頗
高
，

皆
為
其
努
力
所
獲
之
成
果
。
他
曾
代
表
雜

誌
社
出
席
浙
江
中
華
文
化
學
院
的
海
外
中

文
媒
體
負
責
人
研
究
班
講
習
，
闡
述
青
田

石
雕
藝
術
、
稻
魚
共
生
的
農
業
特
色
及
同

鄉
會
組
織
的
宗
旨
，
對
兩
岸
交
流
做
出
的

貢
獻
等
都
有
具
體
的
報
告
，
深
獲
浙
江
省

府
列
席
官
員
們
的
讚
許
。
講
習
結
束
後
順

便
返
鄉
探
親
，
受
到
縣
臺
辦
及
臺
聯
會
熱

情
歡
迎
，
也
拜
訪
了
統
戰
部
長
及
書
記
等

高
級
領
導
，
並
陳
述
這
次
杭
州
講
習
的
重

點
內
容
。 

熱
愛
文
學
著
作
豐
富
報
導
故
鄉 

 
 

留
問
政
先
生
也
喜
歡
文
學
，
廣
泛
閱

讀
古
今
中
外
名
著
，
吸
收
知
識
，
增
長
智

慧
，
除
編
輯
同
鄉
會
會
刊
外
，
自
己
也
有

豐
富
的
著
作
，
先
後
出
版
了
︽
阜
山
文
集

︾
、
︽
浩
然
坊
文
集
︾
、
︽
浩
然
坊
全
集

︾
。
其
著
作
內
容
都
有
﹁
青
田
我
故
鄉
，

浙
江
故
鄉
情
﹂
及
隨
團
或
個
人
返
鄉
探
親

等
多
篇
文
章
，
報
導
了
故
鄉
之
進
步
及
個

人
懷
鄉
之
情
節
。 

人
生
感
言
： 

彰
顯
實
踐
修
心
學
習
不
懈
之
精
神 

 
 

生
命
價
值
不
在
壽
命
長
短
，
而
在
於

行
為
之
善
惡
，
教
育
是
變
化
氣
質
最
佳
方

法
。
留
先
生
終
身
不
斷
學
習
，
以
滋
潤
生

命
活
力
，
重
視
﹁
學
無
止
境
﹂
的
精
神
，

充
實
知
識
，
努
力
不
懈
，
並
運
用
於
生
活

之
中
，
尤
其
是
待
人
接
物
，
得
益
匪
淺
。

在
人
格
修
養
方
面
，
他
以
仁
、
義
、
禮
、

智
、
信
作
為
立
身
處
事
之
標
準
，
努
力
奉

行
不
懈
。 

 
 

留
先
生
將
其
簡
單
的
生
活
方
式
及
為

人
處
世
之
原
則
，
化
約
為
︻
仁
愛
喜
悅
護

健
康
，
終
身
學
習
好
人
生
︼
來
表
達
，
以

享
受
真
正
的
快
樂
，
保
持
良
好
的
健
康
。

勉
而
勵
行
，
再
以
他
的
七
言
冠
頂
文
字
，

為
自
己
寫
下
﹁
堅
持
原
則
，
履
行
不
懈
﹂

的
標
杆
，
做
為
他
晚
年
生
活
的
寫
照
。
全

文
如
下
： 

仁
愛
放
在
心
坎
中
，
善
行
默
默
去
耕
耘
。 

愛
人
如
己
及
萬
物
，
快
樂
人
生
日
日
行
。 

喜
怒
哀
樂
控
管
好
，
情
緒
穩
定
最
重
要
。 

悅
耳
動
聽
自
然
美
，
把
握
機
會
修
福
分
。 

護
身
安
全
放
第
一
，
細
心
論
事
一
定
贏
。 

健
康
理
念
少
慾
望
，
知
足
常
樂
保
安
康
。 

康
莊
大
道
好
心
情
，
待
人
接
物
受
肯
定
。 

終
身
學
習
求
進
步
，
光
大
人
生
重
實
踐
。 

身
處
險
境
拿
捏
好
，
轉
危
為
安
膽
識
高
。 

學
問
濟
世
萬
事
達
，
求
新
求
變
是
關
鍵
。 

習
得
運
用
最
重
要
，
處
事
周
到
有
擔
當
。 

好
學
不
倦
好
聲
望
，
至
親
好
友
多
來
往
。 

人
文
薈
萃
青
田
人
，
不
負
故
鄉
好
習
性
。 

生
活
藝
術
為
目
標
，
躬
行
實
現
不
鬆
懈
。 

結
語
： 

祝
福
留
先
生
健
康
安
享
晚
年
生
活 

 
 

留
問
政
先
生
秉
性
純
潔
，
樸
實
無
華

，
敦
品
力
學
，
自
強
不
息
，
廣
得
人
緣
，

誠
為
青
田
人
之
榜
樣
。
尤
其
是
其
力
行
實

踐
的
精
神
，
處
處
皆
有
良
好
表
現
，
令
人

敬
佩
！ 

 
 

近
聞
留
先
生
於
二
○
二
一
年
九
月
間

不
幸
中
風
，
現
正
調
養
復
健
中
，
祝
福
他

能
早
日
康
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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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訊
息 

 

一
、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十
日
︵
六
︶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本
會
於
國
軍
英
雄
館
一
樓
宴

會
廳
舉
行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暨

換
屆
理
監
事
選
舉
，
請
收
到
開
會
通
知
單

之
會
員
踴
躍
出
席
；
若
因
故
無
法
出
席
者

，
請
備
好
委
託
書
委
託
出
席
，
別
讓
您
的

選
舉
權
利
睡
著
唷
。
凡
出
席
會
員
大
會
者
，

同
鄉
會
另
備
有
出
席
禮
品
，
歡
迎
憑
證
領
取

。
尚
未
繳
交
會
費
者
，
可
利
用
報
到
繳
交
。 

 
 

二
、
五
月
十
七
日
︵
三
︶
下
午
六
點

，
於
會
議
室
舉
行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
就
選
務
小
組
兩
次
會
議
與

處
理
情
形
，
由
召
集
人
駱
副
理
事
長
進
行

工
作
報
告
，
並
將
送
請
理
監
事
會
討
論
決

定
之
事
項
，
提
請
理
監
事
會
討
論
，
包
括

：
候
選
名
單
排
序
案
、
會
員
大
會
工
作
分

配
案
、
章
程
第
八
條
修
正
案
、
新
加
入
會

員
審
查
案
等
，
討
論
熱
烈
，
並
以
記
名
方

式
表
決
。
最
後
，
在
駱
副
理
事
長
提
出
臨

時
動
議
，
請
胡
理
事
長
續
任
案
，
並
獲
致

全
數
贊
同
下
散
會
。 

 
 

三
、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下
午
五
點
，
胡

理
事
長
、
駱
副
理
事
長
、
方
常
務
監
事
︵

因
有
事
未
到
會
所
，
而
以
電
話
表
示
意
見

，
抽
籤
則
由
胡
樹
東
理
事
代
行
︶
於
會
所

開
會
，
依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案
由
二
決
議
之
授
權
，
就
監
事
缺
額

如
何
補
足
進
行
商
議
，
決
定
由
自
薦
理
事

六
名
中
，
以
抽
籤
方
式
抽
出
三
名
移
至
監

事
候
選
名
單
中
，
以
補
足
監
事
候
選
人
缺

額
，
增
加
當
選
機
率
，
以
留
住
鄉
賢
為
同

鄉
服
務
。
提
案
經
電
子
方
式
獲
得
理
監
事

同
意
而
通
過
，
再
經
抽
籤
改
列
監
事
候
選

的
有
：
金
必
耀
、
陳
仲
祺
、
齊
蘭
英
等
三

位
。
相
關
訊
息
業
已
電
子
方
式
公
告
。 

 
 

四
、
大
專
學
生
暑
期
夏
令
營
訊
息
：

因
疫
情
停
辦
三
年
的
夏
令
營
，
據
主
辦
單

位
稱
，
今
年
恢
復
舉
辦
，
時
間
如
往
例
安

排
在
七
月
，
待
具
體
計
劃
出
來
，
將
即
時

通
知
本
會
。
所
謂
﹁
讀
萬
卷
書
，
行
萬
里

路
﹂
，
人
除
了
要
吸
取
課
本
上
的
知
識
外

，
還
得
要
多
到
各
地
旅
行
，
開
拓
視
野
，

增
廣
見
聞
。
有
意
參
加
活
動
的
大
專
學
生

，
可
向
會
務
人
員
預
約
，
為
自
己
爭
取
參

加
的
機
會
唷
。 

 
 

五
、
新
北
市
政
府
為
提
升
轄
區
內
合

法
私
立
殯
葬
設
施
服
務
品
質
與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將
於
一
一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

二
︶
，
假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舉
辦
例
行
的
私

立
殯
葬
設
施
暨
設
施
經
營
業
者
之
評
鑑
及

獎
勵
活
動
。
是
日
新
北
市
殯
葬
管
理
處
將

派
員
評
鑑
與
指
導
。 

 
 

六
、
本
會
附
設
之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

因
位
處
偏
遠
山
區
，
自
來
水
公
司
無
法
提

供
服
務
，
多
年
來
墓
園
用
水
皆
以
管
路
引

取
山
泉
水
使
用
。
近
來
因
山
區
多
月
未
雨

，
北
勢
溪
水
位
降
至
低
位
，
墓
園
取
水
口
也

呈
乾
枯
無
進
水
狀
態
，
加
之
清
明
節
前
後
掃

墓
人
潮
眾
多
，
歷
經
用
水
高
峰
，
蓄
水
池
已

臨
見
底
，
目
前
墓
園
呈
現
缺
水
狀
態
，
故
請

祭
祖
掃
墓
鄉
親
珍
惜
水
資
源
，
節
約
用
水
。 

 
 

七
、
本
會
﹁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
墓
區

全
天
候
開
放
，
掃
墓
可
隨
時
前
往
；
﹁
永

安
堂
﹂
開
放
時
間
為
每
日
上
午
八
點
半
至

下
午
四
點
半
，
欲
至
禮
堂
祭
祖
鄉
親
請
配

合
開
放
時
間
前
往
。
﹁
台
北
花
園
公
墓
﹂

凡
塔
位
／
蓮
位
捐
贈
、
遷
入
、
遷
出
、
修

墓
、
起
掘
均
應
先
至
同
鄉
會
會
所
辦
理
相

關
申
請
手
續
，
針
對
墓
園
相
關
申
請
手
續

若
有
疑
問
，
歡
迎
電
話
聯
絡
同
鄉
會
會
務

人
員
洽
詢
。 



 
9 浙江月刊 第 650期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本會續收會費及各項捐款徵信錄 
112年 5月 01日至 112年 5月 31日 

收費日期 姓 名 會員會費 永久會員 會務贊助 公墓維護費 合  計 
112.05.02 陳 宏 達    2,000 2,000 
112.05.02 周 怡  5,000   5,000 
112.05.02 張 榮 邦   6,000  6,000 
112.05.02 蔡 珍 望 500    500 
112.05.02 蔡 時 曆 500    500 
112.05.02 蔡 之 賁 500    500 
112.05.02 蔡 之 賢 500    500 
112.05.02 吳 叔 芳 500    500 
112.05.02 張 小 媚 500    500 
112.05.02 黃 寶 珠 500    500 
112.05.08 應 海 濤 1,000    1,000 
112.05.08 應 海 瑞 1,000    1,000 
112.05.08 余 建 榮 500    500 
112.05.08 余 建 華 500    500 
112.05.08 余 日 浩 500    500 
112.05.08 倪 裕 傑 500    500 
112.05.08 倪 紹 傑 500    500 
112.05.08 倪 家 傑 500    500 
112.05.08 高 正 秋 500    500 
112.05.08 倪 晉 雄 500    500 
112.05.08 高 儷 珊 500    500 
112.05.08 高 德 樑 500    500 
112.05.08 郁 中 流 500    500 
112.05.08 郁 小 媚 500    500 
112.05.08 金 必 耀  4,500   4,500 
112.05.09 金 可 薇 500    500 
112.05.09 周 蓉 ／ 何 志 賢 5,500    5,500 
112.05.09 金 鈴 5,000    5,000 
112.05.09 胡 淑 華 500    500 
112.05.09 金 必 輝 5,000    5,000 
112.05.09 胡 淑 平 500    500 
112.05.10 杜 時 邦 500    500 
112.05.10 周 瀛 仙 500    500 
112.05.10 施 文 森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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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開
會
時
間
：
一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星
期
三)

下
午
十
八
時 

二
、
開
會
地
點
：
本
會
會
議
室 

三
、
主 

 

席
：
胡
大
興
理
事
長 

 
 

 
 

紀 

錄
：
游
宜
榛 

四
、
出
席
人
員
：
全
體
理
監
事 

五
、
主
席
報
告
：
超
過
半
數
，
宣
布
開
會 

六
、
上
次
會
議
交
辦
事
項
： 

︵
一
︶ 

本
會
第
十
五
屆
第
九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會
議
記
錄
，
本

會
業
於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
以
北
浙
會
字
第
一
一
二

○
○
二
號
函
報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在
案
。 

七
、
報
告
事
項
： 

︵
一
︶ 

選
務
小
組
會
議
已
分
別
於
三
月
十
日
及
五
月
十
三
日
於
會

所
召
開
，
就 

⒈
會
員
資
格
審
查 

⒉
新
會
員
入
會
截
止
日
期
及 

⒊
理
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⒋
候
選
人
排
序
方
案
等
進
行
討
論
。 

具
體
內
容
由
駱
副
理
事
長
按
案
由
︵
一
︶
報
告
。 

︵
二
︶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理
事
會
報
告
︵
略
︶
。 

︵
三
︶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監
事
會
報
告
︵
略
︶
。 

︵
四
︶ 

一
一
二
年
會
務
工
作
計
畫
綱
要
︵
略
︶
。 

八
、
提
案
討
論
： 

︵
一
︶
案
由
： 

為
召
開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及
換
屆
理
監

事
選
舉
，
審
核
會
員
資
格
案
，
提
請
討
論
。 

 
 

 

說
明
：
⒈ 

選
務
小
組
會
議
已
分
別
於
三
月
十
日
及
五
月
十

三
日
於
會
所
召
開
。 

 
 

 
 

 
 

⒉ 

詳
細
工
作
報
告
由
選
務
小
組
召
集
人
駱
尚
廉
副

理
事
長
說
明
，
待
決
議
事
項
請
理
監
事
會
討
論

決
定
。 

 
 

 

決
議
： 

通
過
。 

︵
二
︶
案
由
： 

有
關
換
屆
理
監
事
選
舉
及
候
選
人
排
序
案
，
提
請

討
論
。 

 
 

 

說
明
： 

 
 

 
 

⒈
換
屆
理
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 

 
 

 
 

 

⑴
本
屆
理
監
事
無
意
續
任
或
無
法
續
任
者
十
四
名
： 

 
 

 
 

 
 

理
事
十
一
名
： 

 
 

 
 

 
 

胡
大
興
、
樓
文
淵
、
金
國
銓
、
仇
鼎
財
、
樓
震
球 

 
 

 
 

 
 

陳
友
旺
、
謝
維
克
、
陳
復
義
、
陸
兆
友
、
劉
農
平 

 
 

 
 

 
 

陳
克
允
等 

台
北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第
十
五
屆

第
十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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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事
三
名
：
邢
愛
菊
、
朱
雅
蕾
、
朱
定
陸
等 

 
 
 
 

 

⑵
同
意
續
任
者
二
十
六
名
： 

 
 
 
 

 
 

理
事
二
十
二
名
： 

 
 
 
 

 
 

駱
尚
廉
、
蔡
之
貫
、
夏
安
宙
、
夏
發
凡
、
葉
正
時 

 
 
 
 

 
 

胡
樹
東
、
張
國
政
、
陳
敏
華
、
江
冬
英
、
朱
大
勇 

 
 
 
 

 
 

滕
麗
芳
、
莊
明
康
、
施
文
森
、
馬
復
華
、
鄭
羽
俽 

 
 
 
 

 
 

王
以
力
、
汪 

淮
、
盧
建
強
、
何
慧
儀
、
戴
雅
林 

 
 
 
 

 
 

胡
競
英
、
張
榮
邦
等 

 
 
 
 

 
 

監
事
四
名
： 

 
 
 
 

 
 

方
偉
光
、
鍾
小
平
、
應
海
瑞
、
張
小
媚 

 
 
 
 

 

⑶
推
薦
理
事
十
名
： 

 
 
 
 

 
 

余
正
昭
、
余
建
榮
、
林
曉
民
、
陳
澤
正
、
陳
國
平 

 
 
 
 

 
 

胡
林
淑
珍
、
章
澤
儀
、
張
智
倫
、
璩
維
霆
、 

 
 
 
 

 
 

應
海
濤
等 

 
 
 
 

 
 

推
薦
監
事
二
名
：
莊 

萍
、
鄭
華
山
等 

 
 
 
 

 

⑷
自
薦
理
事
五
名
：
金
必
耀
、
林
納
生
、
胡
晉
翔 

 
 
 
 

 
 
 
 
 

 
 
 
 

陳
仲
祺
、
齊
蘭
英
等 

 
 

 
 

 

以
上
合
計
為
四
十
三
名
換
屆
理
監
事
候
選
人
︵
詳
如

附
件
︶ 

 
 
 
 

⒉ 

候
選
人
排
序
方
案
：
選
務
小
組
建
議
依
理
事
長
、
副

理
事
長
、
常
務
理
事
及
理
事
；
惟
理
事
︵
含
常
務
理

事
︶
按
出
席
率
多
寡
調
整
。 

 
 
 

決
議
： 

 
 

 
 

⒈
通
過
。 

 
 

 
 

⒉
授
權
理
事
長
、
副
理
事
長
及
方
常
務
監
事
繼
續
聯
絡

協
調
，
就
監
事
缺
額
部
分
予
以
補
足
。 

︵
三
︶
案
由
： 

為
確
立
換
屆
理
監
事
選
舉
選
務
工
作
之
原
則
案
，

提
請
討
論
。 

 
 

 

說
明
： 

 
 

 
 

⒈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
確
定
於
六
月
十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九
點
三
十
分
於
國
軍
英
雄
館
一
樓
宴

會
廳
舉
行
；
會
後
隨
即
召
開
理
監
事
當
選
人
聯
席
會

議
。 

 
 

 
 

⒉
工
作
任
務
分
配
：
會
員
簽
到
及
計
票
兩
部
分 

 
 

 
 

 

疑
義
處
理
： 

 
 

 
 

 

現
場
接
待
： 

 
 

 
 

 

發 
 

票
： 

 
 

 
 

 

唱
票
： 

 
 

 
 

 

監
票
： 

 
 

 
 

⒊
禮
品
預
算
？ 

 
 

 

決
議
： 

 
 

 
 

⒈
監
票
由
監
事
擔
任
。 

 
 

 
 

⒉
禮
品
預
算
按
往
例
新
台
幣
三
百
元
，
近
年
因
物
價
上

漲
，
以
實
報
實
銷
為
原
則
。 

︵
四
︶
案
由
：
擬
修
改
本
會
章
程
第
八
條
案
，
提
請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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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⒈
⑴
現
行
章
程
第
八
條
規
定
：
本
會
會
員
均
有
發
言
權

、
表
決
權
、
選
舉
權
及
被
選
舉
權
，
並
得
享
有
本

會
各
種
利
益
，
及
其
他
一
切
依
章
程
享
受
之
權
利
。 

 
 

 
 

 

⑵
第
八
條
擬
修
改
為
：
本
會
會
員
均
有
發
言
權
、
表

決
權
、
選
舉
權
及
被
選
舉
權
，
並
得
享
有
本
會
各

種
利
益
，
及
其
他
一
切
依
章
程
享
受
之
權
利
。
惟

遇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選
舉
及
罷
免
理
監
事
，
其
有

效
會
員
資
格
之
認
定
，
應
以
會
員
大
會
之
召
集
日

為
準
，
入
會
期
滿
六
︵
個
︶
月
者
認
定
之
。 

 
 

 
 

⒉
理
事
會
通
過
後
，
移
請
會
員
大
會
追
認
，
並
溯
及
第

十
六
屆
第
一
次
會
員
大
會
實
施
。 

 
 

 

決
議
： 

 
 

 
 

⒈
同
意
，
全
數
通
過
。 

 
 

 
 

⒉
實
施
日
期
以
第
十
六
屆
理
監
事
當
選
後
呈
報
社
會
局

核
備
日
期
認
定
之
。 

︵
五
︶
案
由
：
新
加
入
會
員
案
，
提
請
討
論
。 

 
 

 

說
明
： 

自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三
日
至
一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日
期

間
申
請
加
入
會
員
者
，
經
選
務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書
面
審
核
，
並
經
簽
名
認
定
，
符
合
基
本
會
員
資

格
者
，
共
計
七
十
六
人
。
︵
如
附
件
，
略
︶ 

 
 

 

決
議
：
通
過
。 

九
、
臨
時
動
議
： 

︵
一
︶ 

出
席
理
監
事
提
議
將
胡
理
事
長
大
興
納
入
理
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內
。 

︵
二
︶ 
全
數
通
過
。 

︵
三
︶ 
胡
理
事
長
當
場
婉
謝
，
感
謝
各
理
監
事
四
年
相
挺
，
會
務

日
有
進
步
，
讓
同
鄉
會
生
生
不
息
！ 

十
、
散
會
：
二
十
時
三
十
分
。 

第
八
條
： 

本
會
會
員
均
有
發
言

權
、
表
決
權
、
選
舉

權
及
被
選
舉
權
，
並

得
享
有
本
會
各
種
利

益
，
及
其
他
一
切
依

章
程
享
受
之
權
利
。

但
有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款
選
舉
及
罷
免
理
監

事
，
其
有
效
會
員
資

格
之
認
定
，
應
以
會

員
大
會
之
召
集
日
為

準
，
入
會
期
滿
六
︵

個
︶
月
者
認
定
之
。 

修 

訂 

後 

條 

文 

第
八
條
： 

本
會
會
員
均
有
發
言

權
、
表
決
權
、
選
舉

權
及
被
選
舉
權
，
並

得
享
有
本
會
各
種
利

益
，
及
其
他
一
切
依

章
程
享
受
之
權
利
。 

現 

行 

條 

文 

換
屆
選
舉
理
應
在
正

常
、
平
穩
狀
態
下
進

行
，
為
避
免
操
作
會

員
入
會
參
選
，
造
成

不
公
的
現
象
，
甚
至

形
成
有
樣
學
樣
的
惡

性
循
環
，
衍
生
紛
爭

，
擾
亂
同
鄉
會
顧
念

鄉
情
鄉
誼
的
純
淨
環

境
。
同
時
考
慮
到
同

鄉
會
的
健
康
發
展
，

參
選
者
應
具
備
愛
護

同
鄉
會
，
對
同
鄉
會

有
相
當
瞭
解
者
，
始

為
適
當
，
故
予
修
訂
。 

修 

訂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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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浙江同鄉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理事候選人簡介 

編號 團 體 名 稱 職 別 ／ 職 務 姓 名 

1 

台北市浙江同鄉會 

(第十五屆現任) 

副 理 事 長 駱 尚 廉 

2 常 務 理 事 夏 安 宙 

3 常 務 理 事 夏 發 凡 

4 常 務 理 事 蔡 之 貫 

5 理 事 葉 正 時 

6 理 事 胡 樹 東 

7 理 事 張 國 政 

8 理 事 江 冬 英 

9 理 事 朱 大 勇 

10 理 事 滕 麗 芳 

11 理 事 莊 明 康 

12 理 事 馬 復 華 

13 理 事 鄭 羽 俽 

14 理 事 王 以 力 

15 理 事 汪 淮 

16 理 事 陳 敏 華 

17 理 事 施 文 森 

18 監 事 盧 建 強 

19 候 補 理 事 何 慧 儀 

20 候 補 理 事 戴 雅 林 

21 候 補 理 事 胡 競 英 

22 候 補 理 事 張 榮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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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  體  名  稱 職別／職務 姓 名 

推 薦 

23 金華旅台同鄉會 理 事 長 余 正 昭 

24 講義堂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總 編 輯 余 建 榮 

25 台灣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林 曉 民 

26 台北市私立義光育幼院 院 長 胡林淑珍 

27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 理 事 長 陳 澤 正 

28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部經理 陳 國 平 

29 個人事業 英日語翻譯 章 澤 儀 

30 賢清文教基金會 執 行 長 張 智 倫 

31 台北市浦江同鄉會 理 事 長 璩 維 霆 

32 台北市永康同鄉會 理 事 長 應 海 濤 

自 薦 

33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林 納 生 

34 聯合報 主 編 胡 晉 翔 

35 台灣大學圖書管理系 事 務 員 夏 念 鄉 

推薦自薦以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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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大
興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是
在
台
浙
籍
第
一
代
鄉
長
留
給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最
寶
貴
的
資
產
，
其
中
有
先
祖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的
敬
謹
將
事

與
規
劃
構
思
，
有
郭
驥
理
事
長
的
繼
任
承
擔
與
戮
力
任
事
，
而
終
能

將
規
劃
構
思
落
實
為
具
體
現
實
。
此
其
間
，
由
於
第
一
代
鄉
長
的
通

力
合
作
與
眾
志
成
城
，
故
而
能
﹁
心
往
一
處
想
、
力
往
一
處
使
﹂
；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雖
在
民
國
六
十
九
年
啟
用
，
永
安
堂
也
在
民
國

七
十
二
年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
九
十
七
年
完
成
藻
飾
精
修
，
盡
顯
金
碧

輝
煌
。
不
過
由
於
過
去
行
銷
未
彰
，
導
致
非
會
員
之
鄉
親
多
不
知
有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存
在
，
使
用
率
未
臻
理
想
。
為
此
，

基
於
此
，
胡
理
事
乃
參
考
多
家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相
關
內

容
，
閱
讀
本
會
之
歷
史
文
獻
後
，
排
除
雜
務
潛
心
編
撰
，
約
一
個
月

書
就
，
區
分
：
關
於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花
園
公
墓
商
品
與
簡
介
、
其

他
等
三
個
部
分
撰
寫
。

　
　

，
內
容
包
括
：
闢
建
始

末
、
闢
建
宗
旨
、
經
營
理
念
、
墓
園
團
隊
、
營
運
管
理
、
墓
園
風
水
、

大
事
記
錄
等
，
前
後
脈
絡
一
貫
、
體
系
完
整
，
頗
能
體
現
第
一
代
鄉

長
之
初
衷
。
其
中
，
闢
建
宗
旨
是
以
郭
驥
理
事
長
親
撰
之
歷
史
文
獻

為
本
，
有
承
接
第
一
代
鄉
長
構
思
之
作
用
，
而
接
續
之
經
營
理
念
、

營
運
管
理
，
又
高
度
傳
遞
前
述
構
思
之
精
神
。
至
大
事
記
錄
，
除
具

史
料
價
值
外
，
另
具
有
索
引
之
工
具
價
值
，
可
方
便
後
任
理
監
事
瞭

解
與
查
閱
。

，
內
容
區
分
：
墓
園
簡
介
、
商
品

介
紹
、
法
會
服
務
、
申
請
流
程
與
其
他
事
項
等
，
使
讀
者
得
快
速

瞭
解
墓
園
之
整
體
概
況
、
個
別
商
品
與
服
務
等
具
體
項
目
，
以
及
相

關
的
申
辦
程
序
。
此
外
，
再
透
過
公
墓
方
位
圖
、
墓
園
規
劃
略
圖
與

示
意
詳
圖
等
，
均
可
產
生
輔
助
瞭
解
之
效
果
。

，
以
交
通
指
引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基
本
資
料
為
主
，
方
便
讀

者
利
用
，
以
作
為
整
體
訊
息
之
補
充
，
使
生
完
善
服
務
之
效
用
，
令

型
錄
內
容
更
加
完
備
。

　
　

本
型
錄
雖
係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第
一
次
編
撰
，
或
有
未
臻
理

想
之
處
，
但
從
字
裡
行
間
中
倒
也
看
出
編
撰
者
與
編
撰
團
隊
的
用

心
，
就
此
仍
得
予
肯
定
。

所
謂
凡
事
起
頭
難
，
本
型
錄
若
尚
遺
有

不
足
之
處
，
未
來
亦
將
適
時
予
以
完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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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其
中
﹁
創
辦
︽
浙
江
月
刊
︾
﹂
即
在
緊
鑼
密
鼓
有
效
執
行
下
，

於
同
年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一
期
順
利
出
刊
。

　
　

民
國
六
十
三
年
三
月
三
日
第
四
屆
理
監
事
會
產
生
後
，
原
排
列

七
項
計
畫
中
的
第
四
項
計
畫
，
即
﹁
購
置
同
鄉
會
新
會
所
﹂
，
此
時

推
進
為
首
要
會
務
目
標
，
並
據
以
劍
及
履
及
成
立
籌
募
經
費
委
員

會
，
接
著
召
開
預
備
會
議
，
再
完
成
看
屋
、
簽
約
，
於
同
月
二
十
二

日
支
付
第
一
次
價
款
二
百
萬
元
︵
含
訂
金
︶
、
另
開
出
三
張
壹
佰
萬

元
支
票
而
取
得
羅
斯
福
大
廈
二
樓
新
會
所
之
權
狀
，
於
四
月
二
十
日

遷
入
辦
公
，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下
午
舉
行
啟
用
儀
式
。
因
迅
即
完
成
新

會
所
的
購
置
，
第
四
屆
理
監
事
因
此
士
氣
大
振
。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乃

賡
續
策
畫
闢
建
同
鄉
公
墓
，
惟
因
年
事
已
高
，
又
忙
於
國
事
鄉
務
，

竟
操
勞
過
度
致
心
臟
病
發
，
而
於
同
年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驟
然
離
世
，

所
遺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募
款
、
購
地
、
闢
建
、
執
照
申
請
等
事
，
乃

由
繼
任
之
郭
驥
理
事
長
接
力
完
成
。
公
墓
土
地
係
於
民
國
六
十
五
年

三
月
及
五
月
分
兩
次
購
入
，
於
同
年
四
月
九
日
與
六
月
十
四
日
完
成

土
地
權
狀
之
登
記
。
因
墓
地
北
端
緊
鄰
北
宜
公
路
，
南
端
下
瞰
北
勢

溪
，
雲
氣
裊
繞
，
風
景
極
佳
，
故
而
命
名
為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

　
　

墓
地
購
入
後
，
於
民
國
六
十
五
年
十
一
月
十
日
，
同
鄉
會
以
台

浙
四
驥
字
第
一
三
一
號
函
向
行
政
機
關
提
出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設

立
申
請
，
同
月
二
十
一
日
省
府
以
府
社
三
字
第
一
一
四
五
一
五
號
函

覆
准
予
設
立
，
同
鄉
會
隨
即
委
託
大
陸
工
程
公
司
負
責
規
劃
和
水
土

保
持
等
設
計
。
延
至
六
十
七
年
四
月
由
太
法
建
設
得
標
承
包
施
工
，

大
陸
工
程
義
務
監
督
；
承
商
依
地
勢
規
劃
，
共
分
八
區
修
築
墓
道
，

剷
平
斜
坡
，
填
土
駁
坎
，
歷
時
近
二
年
而
竣
工
。
六
十
九
年
二
月
，

胡
樹
東

　
　

民
國
五
十
七
年
一
月
二
日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舉
行
改
制
後

的
第
一
屆
會
員
大
會
，
選
出
第
一
屆
的
理
監
事
，
並
於
一
月
十
日
舉

行
第
一
次
理
監
事
聯
席
會
議
，
會
中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續
聘
汪
英
群
鄉

長
擔
任
總
幹
事
，
並
揭
櫫
﹁
七
項
計
畫
﹂
作
為
同
鄉
會
往
後
努
力
之

目
標
，
其
中
之
第
七
點
即
為
﹁
擇
地
闢
建
同
鄉
公
墓
﹂
，
此
可
謂
是

闢
建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最
初
的
設
想
。
惟
受
限
於
當
時
的
財
力
，

改
制
後
第
一
屆
理
事
會
僅
聚
焦
於
七
項
計
畫
中
的
前
三
項
予
以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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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法
建
設
還
出
了
一
本
小
冊
，
以
作
為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簡
介
，
郭

驥
理
事
長
特
為
小
冊
撰
寫
前
言
。
同
年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同
鄉
會
以

台
浙
六
驥
字
第
一
五
號
函
表
示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擬
於
六
十
九
年
五

月
一
日
啟
用
，
台
北
縣
政
府
則
於
五
月
一
日
以
六
九
北
府
社
一
字
第

八
六
五
七
五
號
函
回
覆
准
予
備
查
。

　
　

民
國
八
十
年
間
，
春
暉
禮
堂
後
端
地
基
因
水
土
保
持
不
佳
致
屋

基
崩
裂
，
納
骨
室
亦
隨
之
而
有
牆
壁
滲
漏
、
頂
板
坍
落
與
地
板
凹
陷

等
情
，
第
十
一
、
十
二
屆
斯
孝
坤
理
事
長
雖
曾
規
劃
整
頓
，
惟
限
於

財
力
難
竟
其
功
。
民
國
九
十
四
年
第
十
三
屆
理
監
事
會
成
立
，
葉
潛

昭
理
事
長
特
聘
樓
登
岳
理
事
任
墓
管
會
主
任
委
員
，
輔
以
徐
達
仁
、

陸
兆
友
、
周
坤
監
事
及
楊
尚
賢
法
律
顧
問
等
任
副
主
委
，
積
極
規
劃

整
頓
以
改
善
墓
園
管
理
，
除
修
訂
墓
園
管
理
規
定
，
聘
任
管
理
人
員

加
強
墓
區
管
制
外
，
並
進
行
墓
區
測
繪
、
墓
基
建
檔
、
墓
道
清
理
、

水
土
保
持
等
工
程
，
使
墓
園
管
理
漸
入
常
軌
；
其
次
，
對
長
年
缺
乏

維
護
致
嚴
重
破
損
塌
陷
之
春
暉
堂
進
行
招
商
整
修
，
將
原
存
放
骨
灰

設
施
改
以
先
進
材
質
予
以
更
新
，
並
增
作
防
水
、
強
化
護
坡
及
加
作

展
台
，
再
藻
飾
精
修
佛
堂
，
加
作
基
督
教
禱
告
室
等
，
斯
項
工
程
於

九
十
七
年
六
月
竣
工
。
在
新
北
市
殯
葬
處
輔
導
下
，
永
安
堂
依
規
定

於
一○

三
年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啟
用
，
並
於
同
年
二
月
獲
准
自
三
月

五
日
啟
用
，
後
再
於
同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獲
經
營
許
可
之
同
意
，
另
於

一○

九
年
八
月
六
日
加
入
新
北
市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而
依
法
已
得
以
營
業
。
如
今
的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已
成
為
本
會
鄉
親

情
牽
夢
繫
之
所
在
，
也
是
本
會
最
重
要
之
資
源
。

　
　

綜
上
所
述
，
可
知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是
本
會
第
一
代
鄉
長
為
飭
終

營
葬
，
大
家
本
於
﹁
有
錢
出
錢
、
有
力
出
力
﹂
，
集
眾
人
之
心
力
終

底
完
成
。
就
以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墓
地
之
購
置
而
言
，
亦
非
一
人
之

功
。
但
若
細
究
之
，
仍
有
以
下
不
可
或
缺
的
關
鍵
人
物
：
第
一
位
是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
由
於
他
的
起
心
動
念
，
由
於
他
購
置
同
鄉
會
新
會

所
的
成
功
，
由
於
他
開
啟
了
籌
募
經
費
之
路
，
使
擇
地
闢
建
同
鄉
公

墓
之
計
畫
趨
向
可
能
。
第
二
位
是
郭
驥
理
事
長
，
由
於
胡
理
事
長
積

勞
猝
逝
，
乃
由
郭
驥
鄉
長
繼
任
並
接
手
完
成
胡
理
事
長
的
遺
願
。
所

謂
知
易
行
難
，
斯
項
任
務
看
似
單
純
，
然
﹁
事
非
經
過
不
知
難
﹂
，

從
募
款
、
購
地
、
闢
建
、
執
照
申
請
等
，
沒
有
一
項
簡
單
，
誠
可
謂

﹁
關
關
難
過
關
關
過
﹂
。
尤
其
是
闢
建
公
墓
所
需
之
工
程
款
項
遠
高

於
購
地
款
，
而
於
闢
建
公
墓
之
際
募
款
已
轉
趨
困
難
，
最
後
只
能
向

銀
行
貸
款
，
郭
驥
理
事
長
身
處
其
間
，
還
款
本
息
、
工
程
進
度
暨
各

項
壓
力
紛
至
沓
來
，
其
中
之
冷
暖
實
殊
難
想
像
，
最
終
於
六
十
九
年

初
闢
建
竣
工
。

　
　

據
時
任
總
幹
事
的
汪
英
群
所
述
，
徐
柏
園
與
沈
之
岳
是
購
置
新

會
所
、
闢
建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的
另
兩
位
關
鍵
人
物
。
徐
柏
園
鄉
長
時

任
本
會
名
譽
理
事
長
並
負
起
募
款
重
責
，
當
時
其
亦
為
中
央
銀
行
總

裁
兼
掌
外
貿
會
，
同
時
還
是
國
民
黨
的
大
掌
櫃
，
憑
著
徐
柏
園
名
譽

理
事
長
的
聲
望
與
人
脈
，
當
時
有
多
位
知
名
鄉
長
捐
款
響
應
，
注
入

高
額
資
金
。
沈
之
岳
鄉
長
時
任
調
查
局
局
長
，
長
期
從
事
情
治
工

作
，
並
任
本
會
常
務
理
事
，
由
於
海
外
人
脈
極
廣
，
徐
季
良
鄉
長
與

本
會
原
無
來
往
，
全
因
沈
之
岳
簽
名
蓋
章
之
募
款
書
函
，
即
促
成
其

對
本
會
先
後
三
次
，
超
過
一
千
萬
元
的
捐
款
。
徐
季
良
鄉
長
為
蘇
浙

旅
港
同
鄉
會
之
會
長
，
因
沈
之
岳
鄉
長
之
關
係
，
於
購
置
新
會
所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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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送
一
百
萬
元
，
籌
募
公
墓
經
費
時
，
再
匯
款
港
幣
五
十
萬
元
︵
以

八
元
五
角
計
，
為
台
幣
四
百
二
十
五
萬
元
︶
，
其
後
又
捐
款
五
百
萬

元
，
累
計
捐
輸
超
過
千
萬
，
在
財
物
上
對
本
會
之
支
持
力
度
最
大
。

　
　

吳
壽
松
︵
號
昌
濤
︶
鄉
長
為
台
聚
集
團
第
一
代
掌
門
人
，
久
任

本
會
之
常
務
理
事
，
任
期
從
改
制
後
的
第
一
屆
︵
民
國
五
十
七
年
︶

迄
第
十
四
屆
︵
民
國
一○

四
年
︶
止
，
連
選
連
任
近
達
半
個
世
紀
，

與
同
鄉
會
關
係
緊
密
，
其
顧
念
鄉
情
鄉
誼
實
不
同
凡
響
，
於
闢
建
公

墓
時
捐
款
七
十
萬
元
，
同
時
還
曾
提
供
暫
墊
款
六
百
萬
元
以
利
周

轉
，
其
後
另
捐
建
春
暉
禮
堂
乙
座
，
在
財
物
上
的
支
持
力
度
可
謂

是
島
內
第
一
。
湯
于
奭
鄉
長
時
任
本
會
之
常
務
委
員
，
亦
為
明
州
實

業
公
司
的
負
責
人
，
因
與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情
誼
深
厚
，
故
於
籌
募
新

會
所
經
費
委
員
會
成
立
之
際
，
胡
理
事
長
即
商
請
其
在
募
款
簿
上
率

先
簽
名
捐
款
，
以
生
帶
頭
響
應
作
用
；
為
此
，
湯
鄉
長
特
捐
一
百
萬

元
，
書
明
五
十
萬
元
用
在
購
置
新
會
所
，
五
十
萬
元
用
在
購
買
公

墓
。
湯
鄉
長
在
公
墓
的
捐
款
上
雖
非
最
多
，
但
卻
是
率
先
響
應
的
帶

領
者
，
且
依
其
自
述
，
其
中
的
五
十
萬
元
還
是
付
出
高
利
率
借
貸
而

來
，
其
意
義
自
屬
非
凡
。

　
　

在
購
買
墓
地
上
，
除
上
述
這
七
位
關
鍵
人
物
外
，
當
然
還
有
諸

多
出
錢
出
力
的
鄉
長
，
都
值
得
我
們
身
為
後
輩
者
飲
水
思
源
，
抱
持

著
感
恩
心
，
並
承
繼
先
人
遺
願
，
做
好
服
務
鄉
親
共
謀
鄉
益
的
工

作
，
確
保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得
以
永
續
經
營
，
令
當
初
捐
款
鄉
長
的

善
舉
義
行
能
獲
致
最
大
的
效
益
。
此
外
，
如
今
已
不
存
在
當
時
的
客

觀
環
境
與
主
觀
要
素
，
往
昔
第
一
代
鄉
長
出
錢
出
力
之
熱
情
已
難
再

現
，
吾
輩
對
於
先
人
遺
留
的
資
源
，
似
更
應
審
慎
思
考
做
最
適
化
的

運
用
，
以
求
無
愧
。

　
　

台
北
地
狹
人
稠
，
環
顧
市
郊
，
工
商
輻
輳
，
宅
廈
鱗
比
，
欲
為

宗
親
飾
終
營
葬
，
已
感
難
于
尋
覓
適
當
之
處
所
。
我
中
華
民
族
具
有

悠
久
傳
統
，
注
重
倫
理
美
德
，
尤
其
是
對
先
人
生
有
所
養
，
死
有
所

葬
，
更
為
後
代
子
孫
必
須
克
盡
的
孝
道
。
以
今
日
台
灣
復
興
基
地
國

民
的
豐
衣
足
食
，
生
養
殆
己
不
成
問
題
；
但
是
死
葬
則
非
如
想
像
中

之
易
事
，
工
業
社
會
寸
土
是
金
，
講
求
地
盡
其
利
，
如
無
適
合
之
土

地
，
可
供
利
用
，
試
問
其
為
人
子
者
，
又
將
何
以
安
先
人
窀
穸
？

　
　

籌
建
之
初
，
篳
路
藍
縷
，
諸
如
工

程
之
設
計
，
經
費
之
籌
集
，
靡
不
煞
費
張
羅
，
幸
承
蘇
浙
旅
港
同
鄉

會
的
大
力
支
持
，
吾
浙
工
商
鉅
子
的
熱
心
贊
助
，
大
陸
工
程
公
司
與

台
灣
土
地
開
發
公
司
的
監
督
審
核
，
以
及
太
法
建
設
公
司
的
負
責
施

工
，
歷
時
貳
載
，
終
告
厥
成
。
昔
時
之
蔓
草
荒
山
，
於
今
呈
現
於
吾

人
眼
底
者
，
乃
青
山
蓊
鬱
，
碧
水
蜿
蜒
，
晨
曦
夕
照
，
別
有
一
番
景

象
，
不
僅
成
為
營
葬
之
佳
城
，
抑
係
尋
幽
之
勝
地
。

　
　

際
茲
園
區
建
設
，
粗
具
規
模
，
謹
以
之
公
諸
社
會
，
服
務
人

群
，
除
另

，
爰
綴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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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
用
誌
崖
末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理
事
長
郭
驥
謹
識
六
十
九
年
二
月
一
日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於
六
十
九
初
闢
建
完
成
之
際
，
可
謂
風
光
一
時
，

係
奉
政
府
核
准
最
具
規
模
之
示
範
公
墓
之
一
，
時
至
今
日
依
然

可
觀
，
誠
可
謂
我
浙
籍
第
一
代
鄉
長
所
遺
之
最
寶
貴
資
產
。
當

時
還
出
刊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小
冊
，
以
作
為
簡
介
之
用
。
本

文
是
郭
驥
理
事
長
為
小
冊
撰
寫
之
前
言
，
明
揭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闢
建
宗
旨
。
本
文
既
為
歷
史
文
獻
，
故
文
字
內
容
保
持
原
樣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的
經
營
理
念
，
宜
把
握
三
項
要
點
，
以
求
功
德

圓
滿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是
本
會
第
一
代
鄉
長
為
飭
終
營
葬
之
身
後
事
，
大
家
本
於
﹁
有

錢
出
錢
、
有
力
出
力
﹂
之
初
衷
，
期
能
﹁
生
有
所
養
，
死
有
所
葬
，

共
謀
鄉
益
﹂
，
進
而
亦
能
﹁
生
，
同
在
一
起
；
死
，
同
葬
一
起
﹂
，

藉
以
綿
延
鄉
情
鄉
誼
。
基
於
此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自
應
以
服
務
鄉
親

為
優
先
，
並
致
力
提
供
﹁
物
美
價
廉
﹂
的
商
品
與
服
務
；
若
開
放
給

非
浙
籍
客
群
使
用
，
除
應
提
供
鄉
親
價
外
，
並
應
保
留
一
定
比
例
予

浙
籍
鄉
親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啟
用
迄
今
已
達
四
十
餘
載
，
服
務
鄉
親
已
逾
千
人
，
影
響
深
遠
，

已
成
為
本
會
鄉
親
﹁
情
牽
夢
繫
﹂
之
所
在
，
故
而
必
須
確
保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
永
續
經
營
﹂
，
此
既
是
道
義
也
是
責
任
，
同
時
亦
為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於
民
國
一○

一
年
修
正
之
重
點
。
因
此
，
不
論
未
來

是
以
財
團
法
人
抑
或
是
以
社
團
法
人
︵
公
司
︶
的
型
態
經
營
，
皆
須

在
組
織
、
制
度
與
財
務
等
事
務
上
，
以
永
續
經
營
作
為
最
核
心
之
考

量
，
就
此
作
最
適
化
的
設
計
與
安
排
。

翡
翠
水
庫
興
建
後
，
自
民
國

七
十
三
年
起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墓
地
即
被
列
為
墓
八
用
地
，
不
得

土
葬
，
使
墓
基
的
使
用
範
圍
限
縮
，
導
致
鄉
親
使
用
率
漸
低
，
尋
求

避
免
後
遺
的
克
服
此
一
陳
年
的
卡
關
問
題
，
有
賴
保
持
定
力
持
續
有

效
的
努
力
。

　
　

期
盼
保
持
同
理
心
、
感
同
身
受
中
，
適
度
調
整
營
運
，
在
﹁
活

化
現
有
資
源
，
創
造
最
大
價
值
，
藉
以
永
續
服
務
鄉
親
﹂
的
構
想

下
，
持
續
進
行
有
機
轉
化
，
使
本
會
資
源
得
以
生
生
不
息
！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
為
人
民
團
體
，
成
立
於
民
國
四
十
二

年
，
依

之
規
定
，
下
設
理
事
會
、
監
事

會
、
會
員
大
會
等
機
關
，
並
聘
有
會
務
人
員
以
處
理
會
務
。
其
中
，

理
事
會
之
二
十
五
名
理
事
，
以
及
監
事
會
之
七
名
監
事
，
此
三
十
二

位
理
監
事
均
為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
暨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之

負
責
人
，
並
以
理
事
長
為
代
表
人
，
對
外
代
表
同
鄉
會
。
理
事
會
以

下
依
章
程
所
訂
之
任
務
，
並
經
理
事
會
或
會
員
大
會
之
決
議
，
按
其

分
工
設
置
各
種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其
中
相
對
重
要
者
有
三
：
1.

︵
主
管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墓
管
事
務
︶
；
2.

︵
主
管
︽
浙
江
月
刊
︾
編
輯
方
向
，
下
設
總
編
輯
︶
；
3.

︵
審
查
教
育
獎
助
學
金
申
請
事
項
︶
等
。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
現
行
以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之
墓
管

事
務
為
核
心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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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
督
導
︶
↓

︵
設
主
任
委
員
、

副
主
任
委
員
、
副
主
任
委
員
兼
執
行
委
員
。
墓
管
會
執
行
理
事
會
之

決
議
、
決
議
墓
園
管
理
事
務
並
向
理
事
會
負
責
︶
↓

︵
祕

書
室
兼
行
銷
銷
售
組─

總
幹
事
、
幹
事
︹
綜
理
墓
管
行
政
事
務
、

協
助
督
導
執
行─

直
接
向
墓
管
會
、
理
事
會
負
責
，
另
兼
及
行
銷
、

銷
售
︺
；
墓
園
管
理
組─

主
任
管
理
員
、
管
理
員
︹
墓
園
管
理
、

執
行
理
事
會
、
墓
管
會
交
辦
事
項
︺
︶
；

︵
監
察
墓
管
事

務
及
經
費
支
用
︶
。
以
上
，
均
向

負
責
。

　
　

花
園
公
墓
之
營
運
管
理
應
考
慮
三
個
面
向
：

，
包
括
品
質
、
風
水
、
管
理
、
服

務
；
而
與
之
對
應
者
，
則
是
價
位
；
以
上
這
五
點
最
好
扣
合
在
﹁
物

美
價
廉
﹂
之
上
，
而
這
才
是
最
符
合
第
一
代
鄉
長
闢
建
花
園
公
墓
之

本
旨
。

。

，
思

考
的
焦
點
在
於
使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取
得
法
人
人
格
，
適
度
區
隔
其
與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
之
關
係
，
藉
由
自
身
的
財
務
獨
立
以
達
永

續
營
運
之
目
標
。
果
能
如
此
，
就
能
與
殯
葬
管
理
條
第
三
十
五
條
、

第
三
十
六
條
規
定
相
連
結
，
既
足
以
確
保
消
費
者
之
權
益
，
亦
有
利

於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永
續
經
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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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土
地
面
積
約
三
十
二
點
八
公
頃
，
大
體
上
區
分

已
開
發
、
未
開
發
兩
個
部
分
。
前
者
區
分
為
墓
基
與
永
安
堂
福
座

︵
塔
位
︶
；
後
者
為
未
開
發
使
用
的
墓
地
部
分
，
可
透
過
土
地
分
割

予
以
區
隔
，
以
便
作
更
適
切
的
規
畫
與
利
用
。

，
永
安
堂
的

主
體
於
民
國
七
十
二
年
即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
是
中
古
建
物
，

加
上
位
在
水
源
區
，
建
物
受
法
令
限
制
，
雖
經
九
十
七
年
的

整
飾
精
修
，
仍
難
符
合
新
穎
與
高
大
上
的
標
準
，
品
質
只
能

算
是
中
上
。

，
永
安
堂
位
處
有
山
有
水
的
石
碇

山
區
，

。

更
有
大
台
北
區
蓄
寶
盆
的
翡
翠
水
庫
在
側
，
風
水
可
謂
是
永

安
堂
的
最
大
優
勢
！

，
目
前
已
有
二
位
專
職
管
理

員
，
二
位
兼
職
管
理
員
，
已
可
天
天
守
護
，
加
上
又
有
監
視

系
統
連
線
，
管
理
上
已
步
上
軌
道
。

，
雖
有
清
明

與
中
元
普
渡
法
會
，
服
務
項
目
仍
稍
顯
陽
春
，
只
能
透
過
管

理
員
親
切
接
待
以
補
不
足
。
再
就
與
以
上
四
者
相
對
應
的

，
永
安
堂
的
塔
位
與
蓮
座
，
宜
盯
住
類
似
業
者
進
行

合
理
的
定
價
。
未
來
要
致
力
於
提
升
品
質
、
管
理
與
服
務
，

令
使
用
者
滿
意
，
進
而
接
受
所
定
的
價
位
；
尤
其
在
相
對
簡

易
的
﹁
接
待
、
割
草
與
花
園
化
、
公
園
化
﹂
上
，
應
劍
及
履

及
的
執
行
，
以
見
初
效
。
未
來
亦
應
開
放
給
周
邊
地
區
非
浙

籍
使
用
者
，
擴
大
客
源
，
讓
物
能
盡
其
用
，
藉
以
產
生
良
性

循
環
。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
係
合
法
設
置

之
私
立
公
墓
，
依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所
謂
公
墓
，
是
指
供
公
眾
﹁
營
葬
屍
體
、
埋
藏
骨
灰
﹂
或

供
樹
葬
之
設
施
。
依
此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既
可
營
葬
屍
體
，

亦
可
埋
藏
骨
灰
。
惟
後
因
翡
翠
水
庫
興
建
，
為
保
護
水
源
，

現
行
﹁
變
更
台
北
水
源
特
定
區
計
畫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通
盤
檢
討
︶
書
﹂
第
十
點
第
七
款
規
定
，
將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土
地
列
為
墓
八
用
地
，
限
縮
了
使
用
範
圍
，
只
准
作
為

埋
放
骨
灰
︵
或
靈
骨
塔
︶
使
用
，
不
得
作
為
土
葬
之
用
。
前

開
規
定
若
從
目
的
性
解
釋
，
原
依
實
際
需
要
已
開
發
使
用
之

墓
基
，
僅
不
得
再
營
葬
屍
體
，
非
謂
連
同
埋
藏
骨
灰
亦
不
得

為
之
。
就
已
開
發
使
用
之
墓
基
，
依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六
條

第
三
項
之
規
定
，
似
亦
無
須
如
未
開
發
使
用
之
墓
地
一
般
，

另
外
提
出
申
請
或
變
更
申
請
之
必
要
，
蓋
要
件
不
合
也
︵
詳

參
，
筆
者
另
篇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之
墓
基
可
否
埋
放
骨
灰

北
府
民
生
字
第○

九
九
一
二
二
九○

三
五
號
函
之
研
析
﹀
，

詳
見
︽
浙
江
月
刊
︾
第
六
一
二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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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部
分
尚
須
考
慮
綠
化
保
留
區
、

自
然
坡
度
等
法
令
限
制
問
題
，
其
實
際
得
使
用
之
面
積
已
不

足
三
十
公
頃
。
此
部
分
得
透
過
土
地
重
測
、
分
割
，
予
以
區

隔
，
再
視
狀
況
評
估
以
下
方
案
，
包
括
：
自
行
開
發
、
合
作

開
發
、
出
租
、
於
適
合
時
機
出
售
等
。
在
﹁
地
盡
其
利
﹂
的

考
量
下
，
此
部
分
亦
應
妥
善
預
劃
，
使
地
不
閒
置
，
以
創
造

土
地
利
用
之
最
大
價
值
。
透
過
﹁
前
人
種
樹
、
後
人
乘
涼
﹂
、

﹁
成
功
不
必
在
我
﹂
之
理
念
，
為
往
後
理
事
會
提
供
預
畫
資

材
。

　
　

從
現
代
角
度
來
看
，
風
水
其
實
就
是
環
境
，
因
此
自
古
就
有

﹁
地
吉
苗
旺
，
宅
吉
人
旺
﹂
之
說
。
至
於
墓
地
風
水
該
如
何
選
擇
？

有
道
是
：

是
故
，
墓
地
風
水
就
是
水
和
土
的
選
擇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位
於
十
三
股
山
之
南
向
山
坡
，
以
山
為
靠
，

面
對
北
勢
溪
曲
流
於
前
，
運
勢
自
來
，
同
時
又
有
左
右
山
巒
環
抱
，

而
有
九
龍
環
繞
護
衛
區
穴
之
勢
；
加
上

。
就
此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誠
可
謂
是
天
然
之
﹁
山
環
水
抱
﹂
，
得
以
旺
人
、
旺
財
的
風
水
寶
地
。

　
　

我
國
古
代
有
四
靈
獸
的
說
法
，
即
﹁
青
龍
、
白
虎
、
朱
雀
︵
鳳

凰
︶
、
玄
武
︵
龍
龜
︶
﹂
。
風
水
堪
輿
上
則
轉
化
為
四
靈
山
訣
：
﹁
左

青
龍
，
右
白
虎
，
前
朱
雀
，
後
玄
武
﹂
。

左
青
龍
指
的
是
左
手
邊
的
巒
頭
，
右
白
虎
指
的
是
右
手
邊
的
巒
頭
，

面
前
的
北
勢
溪
就
是
朱
雀
，
中
間
的
明
堂
開
闊
，
後
面
以
十
三
股
山

頭
為
靠
，
亦
就
是
玄
武
。
從
形
與
氣
的
角
度
來
說
，

。

左
青
龍　

右
白
虎
，
以
其
雙
巒
山
勢
護
衛
墓
穴
，
不
使
風
吹
，
環
抱

有
情
。

朱
雀
化
水
形
，
北
勢
溪
屈
曲
迴
旋
，
如
百
官
之
朝
君
王
，
富
貴
平
安

之
運
勢
自
來
。

玄
武
為
靠
山
，
十
三
股
山
低
頭
俯
伏
，
山
勢
漸
向
穴
場
下
垂
，
迎
受

葬
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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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述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既
具
天
然
之
﹁
山
環
水
抱
﹂
、
﹁
四

靈
皆
備
﹂
之
風
水
格
局
，
又
具
山
形
清
秀
、
草
木
華
茂
之
姿
，
自
然

得
以
旺
人
、
旺
財
，
庇
佑
子
孫
富
貴
平
安
世
世
代
代
，
自
當
是
北
台

灣
首
選
之
風
水
寶
地
。
此
外
，
於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祭
祖
掃
墓
後
，
出

了
牌
樓
左
轉
再
左
轉
，
即
可
轉
入
﹁
塗
潭
道
路
﹂
，
順
著
山
路
而
行
，

就
可
直
抵
北
勢
溪
、
千
島
湖—

翡
翠
水
庫
的
上
游
，
可
趁
此
遠
離
塵

囂
，
飽
覽
石
碇
此
一
自
然
絕
美
的
山
水
之
城
。

　
　

沿
著
蜿
蜒
曲
折
的
﹁
塗
潭
道
路
﹂
前
行
約
二
公
里
，
右
側
的
景

區
包
括
：
石
碇
千
島
湖
、
八
卦
茶
園
、
﹁
鱷
魚
島
觀
景
台
﹂
等
。
左

側
的
景
區
包
括
土
虱
頭
觀
景
台
、
永
安
景
觀
步
道
。
其
中
的
阿
牛
小

吃
部
，
由
於
視
野
極
佳
，
又
有
在
地
風
味
小
吃
，
是
攝
影
、
休
息
、

餐
飲
的
好
處
所
。
在
觀
景
台
四
處
遠
眺
，
只
見
山
巒
青
翠
，
湖
水
碧

綠
，
山
水
蜿
蜒
交
錯
，
東
方
美
人
茶
的
茶
香
散
布
其
間
；
在
天
氣
晴

朗
時
可
看
到
湖
中
倒
印
著
天
空
的
水
藍
，
下
雨
時
則
呈
現
雲
霧
飄
渺

的
景
像
，
身
處
其
間
增
添
幾
許
幻
化
的
意
境
。

　
　

改
制
後
第
四
屆
繼
任
之

善
哉
斯
言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既
屬
北
台
灣
首
選
之
風
水
寶
地
，
景
色
亦
明
媚
清
幽
，

尤
受
攝
影
愛
好
者
之
追
捧
，
自
歡
迎
浙
籍
鄉
親
來
此
走
走
看
看
、
到

此
一
遊
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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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
國
五
十
七
年
改
制
後
之
第
一
屆
理
監
事
聯
席
會

議
，
胡
維
藩
理
事
長
將
﹁
擇
地
闢
建
同
鄉
公
墓
﹂
納

入
七
項
工
作
計
畫
之
中
。

2.

，
購

得
台
北
縣
石
碇
鄉
小
格
頭
段
小
金
瓜
寮
小
段
三○

—

二
、
三
八
、
三
九
等
地
號
，
計
三
筆
土
地
，
地
目
是

林
，
面
積
三
二
、
七
八
二
一
公
頃
。

3.

台
浙
四
驥
字
第
一
三
一
號
函
，
表
明

，
向
行
政
機
關
提
出

。

4.
民
國
六
十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台
北
縣
政
府
以
六
十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北
府
社
一
字
第
二
六
九
二
九
二
號

函
，
將
前
文
層
轉
台
灣
省
政
府
。

5.6.
民
國
六
十
五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台
北
縣
政
府
以
六
十
五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北
府
社
一
字
第
二
九
八
五
三
五
號
函

轉
：
准
予
照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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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承
商
依
地
勢
規
劃
，
共
分
八
區
修
築
墓
道
，
剷
平
斜
坡
，

填
土
駁
坎
，

。

8.

完
工
後
由
台
北
市

政
府
成
立
台
北
翡
翠
水
庫
管
理
局
負
責
運
轉
及
維
護
，
九
十
一

年
改
制
為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台
北
水
源
特
定
區
管
理
局
。

9.
民
國
六
十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台
北
市
浙
江
同
鄉
會
以
台
浙
六

驥
字
第
一
五
號
函
台
北
縣
政
府
：

。

10.11.
台
北
縣
政
府
於
六
十
九
年
五
月
十
四
日
以
六
十
九
北
府
社
字
第

九
七
四
一
一
函
，
就
﹁
台
北
花
園
公
墓
管
理
辦
法
﹂
同
意
備
查
。

12.13.14.
九
十
四
年
七
月

。

15.
一○

三
年
二
月
五
日
台
浙
十
四
昭
字
第
一○

二
二
九
號
函
申
請

啟
用
永
安
堂
二
樓
塔
位
八○

○

個
。

16.17.
一○

三
年
三
月
十
九
日
台
浙
十
四
昭
字
第
一○

二
三
四
號
函
申

請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業
經
營
許
可
。

18.19.
民
國
一○

八
年
原
管
理
員
范
先
生
因
年
事
已
高
，
為
顧
及
值
班
安

全
，
擬
於
任
職
到
年
底
離
退
，
故
而
在
十
月
聘
朱
君
頤
先
生
為

管
理
員
以
便
銜
接
，
並
在
十
一
月
加
聘
林
榮
隆
先
生
為
管
理
員
，

從
此
墓
園
管
理
員
既
可
輪
值
，
又
可
全
年
無
休
、
天
天
守
護
墓
區
。

20.

，
會
員
證
書
證
號
：
新
北
市
設
施

　

︵
一○

九
︶
證
字
第○

三
五
號
。

，
會
員
證
書
證
號
：
新
北
市
設
施

九
︶
證
字
第○

三
五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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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基督教區內部，位在連接外側看

台之處，尚設有追思禮拜堂，以契合天主

教、基督教信仰者的實際需要，以節省不

鋪張浪費的方式，提供了一個牧靈的場所，

不僅可服務亡者，更是親友彼此陪伴撫慰

與分享生命的最佳場地。

從佛道教信仰的福座區再往內，就進入天

主教、基督教信仰的福座區，其內計有天

主教區塔位 920 位，基督教區塔位 824 位，

小計 1744 位，若加上佛道教區的 4720 位，

則共計有 6464 位。內部素雅整潔，維持通

風、保持乾燥。

永安堂位在春暉堂之內，從主供位兩側入內，映入眼簾的有「般若波羅蜜多心經」與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羅尼」，以及佛道教信仰的福座區，計有 4720 位；四方面

向均備，簡樸素雅，內部維持乾淨通風，以供先人安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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蓮座區有本會敬獻的吳母盧太夫

人銅像，春暉堂就是吳壽松先生

為感念慈恩、用彰慈德而名之。

吳壽松先生為溫州大老，乃台聚

集團第一代掌門人，長期任本會

常務理事，台北花園公墓闢建捐

助特多，又獨資興建禮堂，疏財

尚義令人感佩。

地藏王菩薩之兩旁，禮堂大廳之

兩側設有蓮座專區，供鄉親為先

人或長輩設立牌位，以盡孝思之

心，懷憶傳承祖德，藉以迴向晚

輩與眾生。蓮座區分家族牌位、

個人牌位，共計 1,448 位，用以

解決小家庭之搬家或供奉不便等

問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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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花園公墓既具山形

清秀之姿，又具草木華

茂之形，自然得以旺人、

旺財，庇佑子孫富貴平

安世世代代，自是北台

灣首選之風水寶地。山

環水抱、格局開闊、景

色清幽，洵安息之佳城，

亦旅遊之勝地，於此慎

終追遠，心曠神怡！

有鄉親反映，第一區 A 段的階梯較陡，又沒有扶手，上坡掃

墓比較不安心。您的聲音同鄉會聽到了，已於先前加裝扶手，

提高了安全性，便於掃墓祭祖者，不論是清明祭祖，或是中

元普渡，抑或是平日祭祀，都可安心上下階梯自如。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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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堂福座區位在春暉禮堂之內，區分佛道教區（4720 位）、天主基

督教區（1744 位），共計 6464 位。內部素雅潔淨、通風乾燥，管理優良，

天天都有管理人員守護，周邊景色宜人，風水絕佳，是先人長眠的最佳處

所；先人安厝於此，最讓後人放心。

　　個人式的骨灰櫃（福座）採統一規格：寬 31公分 ×高 30公分 ×深 34公
分，計 10層。

1. 佛道教區福座：

　說明：

　位置：永安堂一樓。

　容量：容納一個骨灰罐。

　(1) 骨灰櫃箱體外觀：

 　　 A. 材質：

骨灰櫃門板之四邊有鋁片沖壓角

花，四邊之框條亦為金色鋁質，

門板係仿檜木之紋塑鋁板，門板

上有鋁鋅壓鑄之半浮雕地藏王菩

薩，菩薩下方是鋁鋅壓名牌，底

部則為編號排。

 　　 B. 尺寸：

外徑：寬 31公分 ×高 30公分 ×

　　　深 34公分；

內部：寬 28 公分、高 28 公分、

　　　深 29 公分。

　(2) 骨灰櫃箱體內部：

 　　 材質：骨灰櫃箱體材質為鋁鋅合金，

質地堅固。

　(3) 小結：

A. 佛道教區骨灰櫃門板有鋁鋅壓鑄坐姿半浮雕之地藏王菩薩，藉此

得以救渡眾生，悉使末法眾生都能解脫，永離苦境。

B. 祭祀時可開啟門板瞻仰先靈，以表追思傳遞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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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箱體以金色系為主，代表尊貴、莊嚴。

D. 箱體以桃紅色為底，彰顯高雅、大方，先人安居於此得以庇佑子孫富

貴平安、益壽延年。

E. 骨灰櫃上方以角材固定於樓板，再以角材固定箱體，穩定牢靠。

F. 實際尺寸為配合現場施工，而可能在 +-5％間稍作微調。

2. 天主基督教區福座之一：

　說明：

　位置：永安堂一樓，位於佛道教區之

　　　　內側，接近東南（外側）看台。

　容量：容納一個骨灰罐。

　(1) 骨灰櫃箱體外觀：

A. 骨灰櫃門板之四邊有鋁片沖壓角花，

四邊之框條亦為鋁質，二者均以金色

處理。門板是以塑鋁背板為質材，門

板上乃一體成型之浮雕圖騰，並以鋁

鋅壓鑄。十字架下方是名牌框，底部

則為編號排。

B. 天主基督教之一區，骨灰櫃門板有鋁鋅壓鑄一體成型之浮雕圖騰，覆

以霧面門板並繪上十字架及西洋風的樑柱，代表在十字架的指引下，

前往平安喜樂的天國安息。

3. 天主基督教區福座之二：

　位置：永安堂地下一樓，接近展台，

　　　　其之一側設有追思禮拜堂。

　容量：容納一個骨灰罐。

　　　　(1) 骨灰櫃箱體外觀：骨灰櫃門板之四邊有

金色鋁片沖壓角花，四邊之框條為鋁質

並以象牙白色處理，門板係仿象牙白大

理石之紋塑鋁板，門板上有鋁鋅壓鑄之

玫瑰飾花以金色處理。下方條框是鋁鋅

壓鑄名牌，底部則為編號排。

　　　　(2) 天主基督教之二區，骨灰櫃門板係以象

牙白色為主，上面崁著金色玫瑰，代表這裡是個充滿愛的聖潔殿堂，最

適往生者於此永世長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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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暉禮堂之兩側各有一尊立姿地藏王菩薩，菩薩兩旁設有蓮座專區，

供鄉親為先人敬設牌位，以盡孝思之心，懷憶傳承祖德，藉以迴向晚輩及

眾生。區分家族蓮座、個人蓮座，共計 1448位。現代社會多以小家庭組成，

若有頻繁搬家或供奉不便之情，最適合來春暉堂設立蓮座。

    　所謂法會，是指以法相會，又稱「法事」、「佛事」，乃佛教之共修活動。

於法會中，除可祭拜祖先，以表慎終追遠及孝思外，亦可透過法會超薦累世的冤親

債主。法會中，仰仗佛法力以及主法法師的開示、誦經，加上參加者至誠懇切的功

德力，藉以超薦親人及法界眾生，轉生善道，脫離無邊苦海。

    法會超薦，旨在超渡亡靈、冥陽兩利，並藉由共沐法海，將佛法的善種深植人

心，經佛菩薩的慈悲願力，以成就無上功德。台北花園公墓為服務眾多佛教徒鄉

親之所需，依習俗採春、秋兩祭，包括：清明法會與中元普渡法會。

    清明節是農曆二十四節氣之一，也是我國的四大傳統節日之一。清明節是中國

人慎終追遠的孝道表現，法會中四眾弟子誦經、念佛、恭敬三寶，以此功德迴向

已故親人往生淨土，藉以冥陽兩利；同時亦以此功德迴向親眷消災延壽，歷代先

亡獲超昇，並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眾生離苦得樂。法會中通常

恭誦的是地藏菩薩本願經。

    中元節本是農業社會為初秋慶賀豐收、酬謝大地的節日。後來佛、道與民間信

仰的匯入，形成更豐富多樣的文化內涵。據《佛說盂蘭盆經》的記載，「盂蘭盆」

是指用來拯救倒懸苦難的器物，引喻拯救被打入地獄的苦難眾生，願現在父母壽

命綿長無苦惱之患，七世父母離餓鬼苦，得生天人中，福樂無極。以上，均屬中

元普渡法會的正面意義。

1. 家族蓮座

尺寸：

寬 18 公分、高 28.5 公分、

深 8.5 公分

材質：

優質良木，暗色系呈現典

雅大方，可作為家族牌位。

內有三面裡板，得登錄先

人資料，以茲紀念。

2. 個人蓮座

尺寸：寬 9.5 公分、

　　　高 23 公分、

　　　深 4 公分

材質：

鋁鋅合金，質地堅固，

可做為個人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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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為民國一一○年清明法會活動剪影。法會係由胡理事長大興主祭，墓管

工作人員陪祭，雖在疫情中，但參與之親族踴躍。在墓園管理人員有序安排下，

祭祀親族均以分流管制方式進入禮堂祭拜先人。

　　以上為民國一○八年中元普渡法會活動剪影。法會係由胡理事長大興主祭，

本會多位理監事暨墓管工作人員陪祭，親族參加踴躍。法會在法師帶領下，與祭

者均莊嚴肅穆禮拜；法師恭誦的是地藏菩薩本願經，願現在父母壽命綿長無苦惱

之患，七世父母離餓鬼苦福樂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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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論是陽宅或是陰宅，在進入風水世界之際，首先要確定的是宅的「坐向」，

否則就難斷宅的吉凶。確定坐向，最好是透過指南針或羅經等儀器，對準了度數

即可精準的判定方位，進而得知「坐哪個方向，向哪個方向」了。如果手邊沒有

定位儀器，藉由本「公墓塔位方位圖」也可以大致瞭解台北花園公墓的坐向方位，

即便流連在風景清幽之勝地，亦無須擔心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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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為承商「太法建設」所提供，原刊登於民國六十九年初所出版之「台北

花園公墓」簡介之小冊。從此圖大體上可知「台北花園公墓」所處的位置；其方

位則是坐靠西北（十三股山），朝向東南（北勢溪），而有龍蟠虎踞，氣勢雄偉，

鍾靈毓秀之像，得以庇蔭後昆。由於交通方便，加上青山綠水、翠谷白雲，相映

成趣的景觀，在此追思祭祖，誠別有一番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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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圖為新的第十四屆理監事成立後，經胡李世美理事長指示，胡大興常務理

事特委請吳少鵬顧問協處，於民國一○五年元月繪製完成。由於此圖將墓區、墓

基作精準的繪製，為墓園管理奠定良好基礎；尤其是有利於後續之建檔與管理。

民國九十五年第十三屆理監事會亦曾以六十萬元委請大眾測繪有限公司測量繪製

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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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台北市浙江同鄉會

　　　地　　址：台北市羅斯福路三段 277 號 2 樓

　　　負  責  人：胡大興（理事長）

　　　聯  絡  人：游宜榛（總幹事）

　　　　　　　　王咨尹（幹事）

　　　連絡電話：2363-5607　　傳真：2362-8440
　　　申訴專線：2363-0581
　　　E-MAIL  tpzhejiang@gmail.com

　　　名　　稱：台北花園公墓（私立）

　　　地　　址：新北市石碇區北宜路

　　　　　　　　六段小金瓜寮巷15號
　　　聯  絡  人：朱君頤（管理主任）

　　　　　　　　廖靜彥（管理幹事）

　　　連絡電話：朱主任 0932-257120
　　　　　　　　廖幹事 0911-96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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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日期 姓 名 會員會費 永久會員 會務贊助 公墓維護費 合  計 
112.05.10 齊 蘭 英 500    500 
112.05.10 俞 志 真 500    500 
112.05.10 黃 如 如 500    500 
112.05.10 阮 國 榮 500    500 
112.05.10 朱 妤 鎵 500    500 
112.05.10 李 幼 娟 500    500 
112.05.10 彭 霞 紅 500    500 
112.05.10 徐 佳 春 500    500 
112.05.10 胡 鈴 500    500 
112.05.10 史 亞 珍 500    500 
112.05.10 陳 銘 瑋 500    500 
112.05.10 劉 佩 衡 500    500 
112.05.10 陳 明 珊 500    500 
112.05.10 陳 仲 宜 500    500 
112.05.10 陳 仲 容 500    500 
112.05.10 陳 仲 祺 500    500 
112.05.10 陳 邦 寧 500    500 
112.05.10 陳 邦 輔 500    500 
112.05.10 陳 邦 媛 500    500 
112.05.10 史 言 川 500    500 
112.05.10 戴 雅 林 500    500 
112.05.10 沈 于 莉 500    500 
112.05.10 戴 禮 亮 500    500 
112.05.10 戴 國 林 500    500 
112.05.10 戴 怡 珍 500    500 
112.05.10 戴 雅 琴 500    500 
112.05.10 戴 雅 英 500    500 
112.05.10 申 屠 華 500    500 
112.05.10 申 屠 立 500    500 
112.05.10 韋 慶 州 500    500 
112.05.10 狄 永 義 5,000    5,000 
112.05.10 徐立哲／林陸生 1,000    1,000 
112.05.10 林開慶／林祺生 1,000    1,000 
112.05.10 陳榮驊／陳清華 1,000    1,000 
112.05.10 陳 榮 達 500    500 
112.05.10 陳 家 昌 500    500 
112.05.10 張 智 倫 500    500 
112.05.10 陳 澤 正 500    500 
112.05.25 夏 念 鄉  5,000    

 合 計 55,000 14,500 6,000 2,000 77,500 


